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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的公告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3月 4日

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

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同意将持有的江苏大丰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大丰农商行”）3.9%的股权转让给盐城市

大丰区海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海城实业”“受让方”）。具体情况如下：

一、交易概述

2026年 3月 4日，公司、海城实业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海城实业拟

以【110,323,500】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亿壹仟零叁拾贰万叁仟伍佰元】

对价受让公司持有的大丰农商行 3.9%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持有大

丰农商行 1.7903%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盐城市大丰区海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82081588028D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 11月 7日

法定代表人：曹飞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注册地址：盐城市大丰区大丰港经济开发区中央大道 1号

经营范围：水泥制品制造；房屋建筑；基础设施建设；市政道路工程建设；

水利工程建设；绿化工程建设；海水、淡水养殖；滩涂围垦开发；企业管理服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除投资与资产管理）；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工业用水销售；

停车场服务；普通货物道路运输；供应链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截至 2026年 3月 3日，股东为盐城市斗龙港生态旅游度假

集团有限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大丰农商行 3.9%的股权，股权数量为 3,343.14

万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拟转让的交易标的不存在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大丰农商行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理

财的情况。

2、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0782094063W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 12月 2日

法定代表人：张洪国 注册资本：85,721.481万元

注册地址：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常新中路 9号

经营范围：吸收本外币公众存款；发放本外币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

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

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本外币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办理外汇汇款、

外币兑换；结汇、售汇；代理收付款项代理保险业务（与贷款标的物相关的财产

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健康保险、企业财产保险、人寿保险、意

外伤害保险）；提供保管箱服务；提供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服务；经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3、交易标的最近一年财务状况：资产总额 6,603,899.37 万元、负债总额

6,016,482.48万元、净资产 587,416.90万元，营业收入 134,952.78万元， 净



利润 22,633.04万元（未经审计）。

4、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之后，目标公司的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如下表：

序号 股东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1 盐城市农业水利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9000】 【8486.44】
2 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9.0701】 【7775.06】
3 盐城市大丰区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6.000】 【5143.30】
4 盐城市大丰区海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900】 【3343.14】
5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1.7903】 【1534.63】
6 江苏盐城港大丰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3.8760】 【3322.54】
7 大丰万盈纺织有限公司 【3.7006】 【3172.21】
8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829】 【2728.42】
9 江苏腾龙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3.1716】 【2718.74】
10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海丰农场有限公司 【2.9131】 【2497.16】
11 大丰市天生药业有限公司等 741 名股东 【52.4954】 【44999.841】

合计 100.00 85,721.4810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 股份转让

根据本协议，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3.9】%的股份即目标股

份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受让该目标股份，该股份所附属的相关股东权益也

一并转让。

2、 股份转让价款及支付、交割方式

2.1 双方确定目标股份的股数为【33431377】股，转让价格为【110323500】

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壹亿壹仟零叁拾贰万叁仟伍佰元】）。

2.2过渡期损益：基准日至转让完成日的损益，在公司及大丰农商行未违约

定的情况下，由受让方按持股比例享有和承担。

2.3价款支付：股份转让款分三期支付，支付比例分别为总价款的30%、30%、

40%。

3．协议生效：需满足交易双方内部审议通过、大丰农商行同意转让、受让

方完成国企投资相关程序并获国资批复、相关监管部门核准，且无禁止交易的法

律法规出台等条件。

五、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根据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盐城市大

丰区海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3.9%股权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25）第 01-1170号），

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5年 6月 30日，经综合分析，本次大丰农商行 3.9%

的股权（对应股份为 3,343.1377 万股）评估采用市场法的评估结果为 12,012

万元。截止 2025年 6月 30日，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股权

账面价值为 16,312.83万元，根据评估结果，经协议双方确认目标股权的交易价

格为 11,032.35万元。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符合《证券法》的相关规定，参

照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协商作价作为交易定价依据，具有公允性、合理性，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履约能力

本次交易对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无关联关系，具

有履约能力及付款能力。

七、转让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转让持有的大丰农商行部分股权，会增强公司资金流动性。本次股权转

让后，对本期损益不产生重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与受让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

江苏辉丰生物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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